
 
 
交易所規則 

第十四A章 
 

中華通服務——上海 
 釋義 

14A02. (2) 在本章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總額度」 指 中國證監會與香港證監會於 2014 年 4
月 10 日公布的滬港通總額度人民幣
3,000 億元或兩家監管機構不時釐定的
經修訂額度； 

「總額度餘額」  具有規則第 14A07(3)條給予該詞的涵
義； 

 

 納入為中華通證券的上交所上市證券的額度 

14A07. (1) 根據規則第 1426（酌情訂定額度限制及控制）、1427（酌情採取行動確保
遵守額度限制）及 1428(2)（制定價格限制禁止輸入虛假中華通買賣盤）
條賦予本交易所的權力，規則第 14A07(2)至(14)條的總額度、每日額度及
額度監察及管理條文適用。 

總額度及每日額度 

(2) 總額度及每日額度於使用中華通服務買賣中華通證券時適用。 

總額度 

(3) [已刪除] 總額度限制所有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於滬港通運作期間可使用
中華通服務買入中華通證券的最高買盤成交淨額。總額度餘額按以下程
式計算： 

總額度餘額 = 總額度 – 中華通證券買入交易總額 + 中華通證券沽出
交易總額（按加權平均成本計算） 

(4) [已刪除]於每個 CSC 交易日結束時，倘按上述程式計算的總額度餘額少
於每日額度，下一個 CSC 交易日及其後每個 CSC 交易日均停止接收中華
通買盤，直至總額度餘額相等於或高於每日額度時，方於下一個 CSC 交
易日恢復接收中華通買盤。只要 CSC 交易日結束時的總額度餘額相等於
或高於每日額度，下一個 CSC 交易日均會接收中華通買盤。   

(5) [已刪除]於每個 CSC 交易日結束時，本交易所將於香港交易所網站或按
其認為合適的其他方式刊發總額度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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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額度 

(7) [已刪除]只要 CSC 交易日結束時的總額度餘額相等於或高於每日額度，
下一個 CSC 交易日將悉數應用每日額度。如總額度餘額降至低於每日額
度，規則第 14A07(4)條將適用。 

(8) 每日額度將應用於每一個 CSC 交易日。不管 CSC 交易日結束時的每日
額度餘額水平高低，每日額度餘額概不轉至下一個或其後的 CSC 交易日
使用。 

(10) 為免生疑問， 

(a) 規則第 14A07(3)及 14A07(6)條的公式提及的「中華通買盤」、「中
華通沽盤」、「中華通證券買入交易」及「中華通證券沽出交易」
並不包括有關買賣盤或成交應繳納或收取的任何交易費用、稅
項、徵費或印花稅；及 

(b) 只有中華通買盤會受到本條的額度限制。除本交易所另有規定
外，CSC 會於 CSC 交易日的運作時間內接受中華通沽盤，有關沽
盤不受總額度餘額或每日額度餘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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